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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养老，智慧养老，未来已来
我省养老服务业建设走进新时代

进入新时代，安徽老龄各项工作均在细化

深化推进中。据省老龄办介绍，从1998年开始

我省就步入老龄化社会，至2017年底，全省60

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135.9万人，占总人口的

18.16%；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774.3万，占总

人口的12.38%，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面对如

此庞大的老龄人口数字和日趋严重的老龄化现

实问题，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发展，

先后出台种种政策文件，鼓励支持养老产业发

展，省老龄办联合省民政厅等涉老单位部门，在

养老服务上创新工作，使全省养老服务适应新

时代的发展需求。 □记者祁琳

政府高度重视养老问题
养老服务业建设成效明显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业发展，

2014 年以来，先后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

务业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

服务相结合的实施意见》等重要政策文件，持

续发布实施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

二五”“十三五”规划，连续五年将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列入省民生工程实施。

我省被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为“2016年度

落实养老服务业支持政策积极主动、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成效明显”的省份，安庆、马鞍山先后被纳

入国家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地区，池州、芜湖、合

肥纳入医养结合试点地区，安庆市纳入长期照护

保险制度试点市，铜陵市、合肥市、安庆市、阜阳市、

淮北市纳入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试点地区。

而就在不久前，12月4日，民政部副部长高

晓兵带队来皖，调研安徽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和智慧养老发展情况。一行实地考察了科大讯

飞股份有限公司、乐年长者之家知韵院和安徽

静安养亲苑，就智慧养老产品研发应用、社区嵌

入式小微机构建设运营、智慧养老机构建设试

点等情况，与调研点负责人进行了沟通交流。

此前，她已经来到安徽调研多次，对安徽养老倾

注关心和重视，对我省养老工作总体情况给予

了肯定，对我省养老服务业发展寄予了希望。

加大养老机构支持力度
全省养老机构迅猛发展

省老龄办介绍，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养

老机构支持力度，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纳入省

政府“证照分离”试点范围，取消养老机构设立

许可，按照民政部部署，积极研究制定取消养

老机构设立许可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同时，全省不断探索建立以市场形成价格

为主的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机制，进一步加

快公办养老机构改革步伐。加大公办养老机

构向社会开放力度，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公

办养老机构改革改制，起草公办养老机构公建

民营实施细则，推进公办养老机构改革改制。

在对不同类型机构给予充分政策外，省老龄

办加大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推进养老院服务

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出台安徽省养老院服务质

量建设专项行动2018年实施方案，将“开展养老

院服务质量专项行动”列入2018年度对各市政

府目标考核内容，联合省质监局联合启动“养老

服务领域安徽名牌”申报工作，会同省食药监局出

台《安徽省养老机构食堂安全监督管理指导意见》。

加大养老机构支持力度，催生养老机构快

速发展。目前，全省共有各类养老机构 2585

家，总床位 33 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机

构床位数达到30张。

设立高龄津贴、低收入补贴制
老年人居家养老不是梦

“享受每日送餐服务”，“庐阳区率先探索失能失智老人家庭照顾指

导”……等等新闻见诸报端，折射出我省许多老年人实现了居家养老梦想。

据省老龄办介绍，我省基本建立高龄津贴、低收入老年人养老服

务补贴两项制度。截至今年 9 月底，高龄津贴发放对象人数达到 156

万人，补贴标准每人每月8元至1200元不等，补贴制度基本实现全覆

盖；低收入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发放对象人数达到33万人，补贴标准

每人每月5元至600元不等。

同时，我省制定发布《安徽省城乡养老服务三级中心建设指导规

范（试行）》，明确建设面积、功能定位等。各地积极推进三级中心建

设，目前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街道（乡镇）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

服务站完成率分别达到91%、95%、92%。实现了多数老年人居家养老

的生活需求。

打造20分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圈
让老年人幸福生活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随着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

实施意见》推行，“按照已建小区每百户15～20平方米、新建小区每百

户20～30平方米的标准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目前全省城市新

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总面积达到 150 万平方米。省老龄办相关

处室负责人介绍，伴随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美好乡村建设，农

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也在积极推进，目前设施覆盖率达到50%左右。

该负责人介绍，在城镇，全省正在探索推广“一核一圈+三个中心”

模式，打造20分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圈。在农村，鼓励各地因地制宜

建立高龄和留守老年人探视走访网络、居家老年人睦邻互助服务网

络、失能老年人集中住养和照料护理网络等“三个网络”。将乡镇（街

道）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纳入《安徽省基层基本

公共服务功能配置标准》。截至2017年底，全省共有城市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2581 个、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9979个。全省城市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配建总面积135万平方米，配建率84%。

全面建设基层老年协会
老年人实现自我教育

近年来，省老龄办大力推进城乡社区老年协会建设。依据《“十三

五”安徽省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省老龄办从指标体系、

专题栏目、重点分工等3个方面重点落实老年协会建设，会同有关部门

出台《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实

施意见》文件，将“支持基层老年协会建设”作为全省老年工作的27项重

点任务之一，推进全省老年协会的建设。

截至今年 9 月底，全省 17918 个村（居）中，成立基层老年协会的

有15351个，建会率为86%，其中达到规范化建设标准的有5205个，达

标率为34%。全省基层老年协会建设发展进入快车道，在老年人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以及服务社会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彰显。

推动智慧养老建设
开创养老服务新尝试

“智慧养老”是运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终端产品，促进养

老科学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新模式。智

慧养老是一种新兴的养老方式。我省为推动智

慧养老建设，做了大量富有创新性和实践性的有

益工作。

省民政厅把智慧养老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省

老龄办组成工作小组，梳理有关智慧养老的政策

文件和重要文献，结合实地调研，征求有关部门，

以及部分市县民政局、养老机构意见建议，经反复

讨论修改，制定印发了《关于推进智慧养老建设的

指导意见》和《安徽省智慧养老院建设规范（试

行）》等文件，提出“到2020年，建立10家示范智

慧养老机构，打造一批智慧养老社区和服务品牌，

多层次多样化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养老

服务智慧化水平显著提高，养老智能终端产品应用

更加广泛，智慧养老服务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我省3家企业（安徽静安健康产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天云峰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3个街道（安

庆市迎江区孝肃路街道、宜秀区大桥街道、大观

区玉琳路街道）、1个示范基地（安庆市智慧健康

养老示范基地）被确定列入 2017 年国家智慧健

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名单。同时，全力支持合肥

市静安养亲苑建设成为全国一流的智慧养老

院。目前，静安养亲苑内外部基础设施智能化改

造工程已基本完成，陪护机器人、智能床垫、智能

床等智能终端产品已推广应用，护理、评估、点餐

等子系统已建设完成，智能终端产品与智慧养老

云平台整合集成正在调试，依据养老服务需求的

供给设计和颐养超脑系统也正在按期推进。

接下来，我省将进一步立足于老人尤其是失

能半失能老人的实际需求，立足于为老服务一线

工作人员的实际需求，以需求为导向，为智慧养

老发展提供必要的标准、规范和政策支撑，推动

智慧养老健康有序发展。

2018年4月25日上午，省民政厅厅长于勇到合肥静安养亲苑考察指
导智慧养老院创建工作。省民政厅党组成员、省老龄办专职副主任张文
达，合肥市政府副市长彭庆恩等陪同考察。

推行医养结合
让老人享受到便捷医疗服务

据了解，全省内设医务室、护理站的养老机

构达到 689 个。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民政厅相

关处室，确定第一批34个全省医养结合示范区、

示范园区（基地）、示范项目、示范中心，第二批遴

选正在开展。

在政策层面，不断加大对“医养结合”引导力

度。如鼓励养老机构开办医疗机构，要求150张

床位以上的养老机构必须设医务室或护理站，省

级福彩公益金对社会办养老机构内设的医务室、

护理站分别给予10万元和5万元的补助。

同时在政策上加强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的

有效衔接，推进养老服务机构、社区老年照料机

构与医疗机构对接，将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

医疗机构纳入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为老

年人提供便捷医疗服务。

目前，全省医养签约的养老机构达到 480

个。332家养老机构纳入医保定点，实现定点就

医、即时结算。确定10家省级智慧健康养老应用

示范企业，3家企业被评为国家级智慧健康养老

应用示范企业，推荐14个产品申报国家智慧健康

养老产品推广目录。全省护理型床位占比22%，

二 级 以 上 综 合 医 院 设 老 年 病 科 比 例 达 到

38.36%。60至69周岁老年人健康素养达6.84%。


